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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霸權製造「樓奴社會」    政府入市/退市只為托市

長策「拖中求穩」迴避矛盾    無意解決樓市泡沫危機 
 

「基層發展中心」長期關心政府施政及各項影響民生的社會政策，並於 2013 年公屋發展六十年之際，

聯同「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出版《拋磚記：回應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房屋運動》一書，揭露自港英

政府到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如何助長地產霸權，將香港打造成「樓奴社會」，影響香港市民生活的方

方面面。今天香港地產霸權累積的社會矛盾，已非制訂《新長策》或施政報告一堆建議措施可以解決，

必須從根本改變地產資本主導社會發展入手，改變形成樓奴社會的社會條件，才可讓香港健康發展。 

 

《新長策》「拖中求穩」  迴避處理「地奴現象」 

梁振英在競選特首時提出「穩中求變」的政治口號，並指房屋問題是他施政的重中之重。從去年公布

的《長遠房屋策略 2014》(《新長策》)及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種種建議措施來看，我們看到的，已經變

成「拖中求穩」四個字！我們沒有水晶球，卻可從歷史吸取經驗和教訓。港英政府在 1987 年公布第

一份《長策》，撤銷制訂房屋政策的房屋局，提出以市場主導及推動自置居所為主要策略，造成回歸

前樓樓飆升，樓市泡沫危機造成民怨四起！回歸後，董建華政府在 1998 年公布第二份《長策》，政府

重設房屋局，提出建屋安民的八萬五建屋目標，政府大舉「入市」，重新主導房屋發展。2002 年，亞

洲金融危機令香港出現通縮，百業蕭條，政府在地產商的壓力下，政策作出 180 度轉變，以「孫九招」

終結政府建屋安民的大計，全面停建停售居屋及公屋，再次「退市」，由私人市場全面主導香港樓市。

往後十年，樓市如脫彊野馬，地產霸權為所欲為地將香港打造成樓奴社會。梁振英上台，政策再變，

提出「以供應為主導」的房屋策略，並推出需求管理措施（辣招）遏抑樓市，但情況已經積重難返！

從歷史教訓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點，不管政府採取「入市」或「退市」策略，目的都是為了「托市」！

《新長策》縱使洋洋萬言，試圖複製港英麥理浩時代的「十年建屋計劃」，如果政府沒有從根本治理

地產資本主導造成的「地奴現象」（地產霸權下形成的樓奴社會），一切措施都不過是「拖住先」而已。 

 

房屋階梯製造樓奴 助地產商經濟掠奪 

眾所周知，港人深痛惡絕的地產霸權，根源在於香港殖民主義下官商共謀的金權政治，政府施政長期

向商界利益傾斜，而因涉及政府龐大的賣地收入，當中尤以地產商為甚。特區政府延續殖民政府的權

力結構，《新長策》強調要重建的「房屋階梯」，與其說是協助市民自置居所，實質只是鼓勵一種經濟

掠奪，讓小業主向地產商進行「資產轉移」。2014 年底，香港銀行體系仍未償還的住宅按揭貸款總金

額高達 9,845 億，佔本地生產總值達 43.8%（2014 年本地生產總值約 22,457 億）！另外根據金管局數

字，香港家庭負債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亦創下 64%的歷史新高。不少人夢想擁有物業後可以成為「業

主」，其實不過是「樓奴」罷了！其實，地產霸權不能單獨作惡，它的存在，除了因為「官商共謀」

的權力結構令政策傾斜，更重要是以「樓奴社會」作為其存在的社會基礎。 

 

儘管《新長策》及梁振英今年發表的施政報告，用了大量篇幅推銷政府如何應對香港當前的房屋問題，

但經歷過去三十年房屋政策令樓市大起大落的教訓，香港人已深明「房」、「地」、「產」關係千絲萬縷，

任何房屋及土地政策，始終都離不開政府如何看待「地產市場」。因此，《新長策》若辰獲得市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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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是要搞清楚政策的目的，是將房屋視作市民的「安居之所」，還是地產市場的「商品」，繼續搭建

「房屋階梯」，鼓勵投機炒賣的樓市！ 

 

財富高度集中    稅制改革刻不容緩 

曾俊華在今年財政預算案第 149 段指，香港只有四成人口繳納薪俸稅，交稅最多的 5%負起 60%稅款；

此外，只有一成註冊公司繳交利得稅，交稅最多的 5％已負起 80%稅款，間接警告港人要審視擴闊稅

基，並提出要設立「未來基金」。但曾俊華把香港人看得太笨，這些數字，不就是反映香港的財富高

度集中，出現商富民窮，貧富兩極化的情況已經到了臨界點嗎？過去幾十年，全球性或地區性的金融

危機不斷爆發，部分夢想成為「業主」的小市民，勞碌一生，在樓市泡沫爆破後，除了窮丁只剩下一

個「磚頭的銀碼」外，可能已經所餘無幾！ 

 

香港現時面對的房屋難題，不只是反映社會貧窮的「劏房戶」，或者一群自覺沒有未來的「青年樓奴」，

更非可供發展土地足夠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由「官商共謀」、「地產霸權」及「樓奴社會」形成的結

構性資產轉移過程引發的「經濟掠奪」問題！如果政策制訂者仍然視而不見，或不願正視問題的根本

成因，只是以「語言偽術」或「小修小補」的措施「拖住先」，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份《新長策》

最終都只會是紙上文章，過一段時間就會再因政治、經濟需要而被否定，最後被束諸高閣。 

 

為了讓香港跳出過去「房」、「地」、「產」歷史發展的怪圈，改變形成「地產霸權」和「樓奴社會」的

社會條件，讓香港人有機會真正安居樂業，我們認為《新長策》須重定政策短、中、長期目標如下： 

 

1)推行「稅制改革」措施：不能單靠「辣招」(需求管理)作為短期的政策工具，應逐步推行稅制改革(包

括徵收資產增值稅、土地／房屋囤積及空置稅)，取消一切催谷置業的稅務優惠，節制物業累積和增

值，打擊炒風，減低樓市泡沫的風險。為遏止樓市炒風，政府更要停止任何把房委會／房協等公營機

構資產證劵化的研究計劃； 

 

2)落實「建屋安民」政策：房屋政策應以「安民為本」，反對政府利用擾民及轉移矛盾的措施，製造

社會分化（例如所收緊富戶及寬敞戶政策、公屋申請非長者一人配額及計分制等）。政府在制訂出未

來十年建屋、覓地計劃的同時，不單要回復一個公屋居民可負擔的租金調整機制，亦要恢復包括租金

及租住權保障的租務管制，保障租客免受頻繁加租迫遷之苦，並提高個人及家庭申請公屋的資產與入

息限額。此外，所有經政府出售的公營房屋（居屋及租置公屋）只可自住或售回政府，不應向私營市

場轉讓或放租； 

 

3)提供「社會房屋」選擇：停止推行任何慫恿置業的政策，壓抑買樓收租行為（包括收緊對作投資用

途的物業按揭貸款條件），以免刺激樓價和租金，令地產霸權問題惡化；參考現時海外和過去本地的

社會房屋及合作社房屋經驗，在公屋、居屋、私樓以外，推行非商品化房屋，確保市民有權參與整個

規劃過程，打破地產霸權對市民的控制。 

 

張炳良局長在《新長策》的序言提出要改變政策思維，市民提供適切而可負擔的居所。然而，要落實

一個有遠景、有承擔及「以民為本」的房屋政策及措施，就再不能迴避要徹底改變政策過去一直向地

產資本傾斜而製造出來的「地產霸權」和「樓奴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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